
中国电子学会与投融资机构合作方案 

 

为积极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推进供

给侧改革，中国电子学会于 2015 年上线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以下简称为平台），其功能涵盖科技成果需求填报、科技

成果交易、在线洽谈、专家咨询、会员管理、项目管理、竞

价交易、在线路演、技术价值分析、金融服务、众创空间、

支撑服务等一系列服务及功能。为完善成果转化平台投融资

业务，落实平台成果转化金融服务职能，迫切需要加强与投

融资机构合作，为创新创业者搭建资金对接的桥梁。在此拟

定与投融资机构合作方案，确定合作形式，规范实施方法，

具体内容如下： 

一、 合作目的 

投融资是创新创业工作的核心驱动力，是平台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的重要环节，科技成果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离不开资

本的运作，因此投融资机构入驻平台不但可以为广大创新创

业者搭建获取资本支持的快捷通道，也可以为投融资机构提

供高新技术投资的优质资源，在完善平台服务链的同时也为

投融资企业起到广告宣传作用。 

二、 合作机构 

   科技型企业发展阶段包括种子期、初创期、成长发展期

以及成熟蜕变期，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运用资金的特征不同，



故在投资机构的选择上具有差异性，为满足不同方式的资金

需求，希望合作机构包括：银行、信托机构、保险公司、风

险投资机构、天使投资机构、科技企业孵化器、金融租赁公

司等。 

三、 合作内容 

主要以入驻平台的形式合作，具体事项如下： 

（1）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免费入驻平台融资板块； 

（2） 投融资机构在平台展示单位简介、成功案例等宣

传资料； 

（3） 投融资机构在平台展示其开展的投融资业务； 

（4） 投融资机构可以为融资方提供线上咨询服务； 

（5） 共享平台科技成果资源，投融资机构可以对成果

持有人进行线上咨询； 

（6） 平台对投融资机构无强制业绩要求。 

其他有利于“双创”工作及双方合作的内容后续可进一

步商定落实。 

四、 入驻平台方案 

在平台融资机构版面开展投融资业务，与平台合作的投

融资机构可以在平台相应版面展示企业信息，具体如下： 

（1） 企业概况； 

（2） 企业业务介绍； 

（3） 成功案例； 



（4） 咨询服务。 

后续可商议开展其他服务和功能，以完善平台金融服务

职能，提高成果转化效率。 

五、 其他事项 

（1） 具体合作事项将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2） 若对合作方案有异议可进行商议； 

（3） 其他合作他事项后续可签订相关补充协议。 


